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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南省群乐化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268万元，在醴陵市白兔潭镇金牛居委会建设“危险化学品（烟花鞭炮原料）储存与加工项目”。项目占地面积为 39336.81m2，主要建设内容为2栋硫磺加工车间、1栋纸张加工车间及3#纸张仓库、4#硫磺粒仓库、6#纸张仓库、7#硫磺粒仓库、8#甲类仓库（用于存放硝酸钡和硝酸钾）、9#甲类仓库（用于存放硝酸钾）、10#硫磺粒仓库、11#甲类仓库（用于存放高氯酸钾）、13#甲类仓库（用于存放氯酸钾和氯酸钠）、14#乙类仓库（用于存放铝粉、铝镁合金粉）、15#硫磺仓库、18#硫磺仓库、19#乙类仓库（用于存放铝粉）等主体工程，1栋综合楼、1栋展厅、1间配电间以及工具间、消防泵房等辅助工程，给排水、供电等公用工程和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处理等环保工程。项目可储存硫磺、硝酸钾、硝酸钡、高氯酸钾、氯酸钾、氯酸钠、铝粉、铝镁合金、纸张（最大储存量见环境影响报告表中项目产品储存一览表），年加工硫磺1500吨。
根据湖南征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析结论、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前提下，项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同意该项目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地点、规模和内容建设。
二、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1. 实行雨污分流，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经集镇污水管网排入白兔潭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2. 硫磺粉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经旋风收尘器收集后进入沉降室，再进布袋除尘器收集处理，同时采取厂区地面硬化、对车间地面及时清理等措施，确保无组织排放粉尘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测浓度限值要求。
3.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确保噪声达标不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4．按国家规定收集、暂存、转运、处置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固体废物。
5．加强危险化学品管理，加强环境风险管控，制定并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四、本审批意见仅针对环境影响提出相关要求，涉及土地、规划、安监、消防、立项等，应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要求。
五、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由醴陵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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